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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

公司江苏嘉拓新能源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拓智能”）拟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市的

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或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

2、嘉拓智能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

公司控股子公司嘉拓智能自2025年12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

来，经营情况良好，现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事项”）。公司于2026年3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嘉拓智能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江苏嘉拓新能源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81MA1PX1AAX8

注册资本 35,350万元

成立日期 2017-07-17

注册地址 溧阳市昆仑街道天目湖大道7号

法定代表人 陈卫

主营业务
新能源智能制造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以涂布机为代表

的锂电池关键制造设备



2、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2,900,000 71.54%

2 陈卫 7,000,000 1.98%

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6,100,000 1.73%

4 宁波静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00,000 1.70%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昊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10,000 1.64%

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旭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50,000 1.57%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拓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40,000 1.26%

8 东莞市鸿诺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49,500 1.06%

9 溧阳苏控创投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00,000 0.96%

10 无锡沁丰新宜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50,000 0.95%

11 其他43名股东 55,200,500 15.62%

合计 353,500,000 100.00%

二、嘉拓智能本次发行上市方案的主要内容

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2、发行股票面值

每股面值为 1元。

3、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嘉拓智能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46,510,000 股（含本

数，未考虑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下）；嘉拓智能及主承销商将根据具体发

行情况择机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本

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15%，即不超过 6,976,500 股（含本数）；本次发行股票数量合

计不超过 53,486,500 股（含本数，考虑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由嘉拓智能董事会根据其股东会授权与主承销商视具体情况协商，并经

北交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后确定。

4、发行对象范围

已开通北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禁止认购的除外。

5、定价方式

通过嘉拓智能和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合格投资者网上竞价、网下询



价方式等中国证监会和北交所认可的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最终定价方式由嘉拓智能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及监管

要求协商确定。

6、发行底价

以后续的询价或定价结果作为发行底价。

7、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嘉拓智能经营发展需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

资以下项目：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总投资金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1 广东嘉拓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高端

智能装备产业配套项目
27,700.00 27,140.00

2 嘉拓智能高端锂电装备核心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能力提升项目
25,000.00 15,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20,000.00

合计 72,700.00 62,14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若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少于以上项目

所需资金总额，则不足部分由嘉拓智能通过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自筹解决。若本

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出上述项目需求，超出部分将由嘉拓智能投入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日常经营活动中，或根据当时有关监管机构出台的最新监管政策规定使用。

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嘉拓智能根据实际需要已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先期投入，

则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使用募集资金予以置换先期投入资金。

8、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嘉拓智能本次发行上市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在北交所上市后由新老股东按发

行后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9、发行完成后股票上市的相关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嘉拓智能股票将在北交所上市，上市当日嘉拓智能股票即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嘉拓智能将遵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关于股票限售期的要求。

10、决议有效期

经股东会批准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若决议有效期内嘉拓智能本次发行上



市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则该决议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上市

完毕。

11、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公开发行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最终发行上市方案以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方

案为准。

三、嘉拓智能本次发行上市对公司的影响

嘉拓智能本次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嘉拓智能的综合实力和公司在新能源电池智能装备与服务

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借助资本市场实现嘉拓智能和公司整体价值提升，符合公司

整体战略规划。

公司与嘉拓智能在资产、财务、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不存

在高级管理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形，分别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

独立经营的能力，且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仍为嘉拓智能的控股股东，并且公司及嘉拓智能均能

够继续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

四、风险提示

1、嘉拓智能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或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

2、嘉拓智能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且谨慎决策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关于嘉拓智能本次发行上市的具体情况，详见嘉拓智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http://www.neeq.com.cn）的相关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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